	特惠名店合約書


立合約書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視野文化創意工作室                             (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為促進共同利益，同意就甲方名義所發行各類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舉辦行銷活動，共同簽訂行銷活動合約書（下稱本合約），經雙方協議條件遵行如下：
一、本合約所謂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係指經甲方認定符合資格，並發給甲方發行各類信用卡/認同卡/聯名卡/VISA金融卡供其持用之個人 (以下稱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前述信用卡，係指VISA卡、MasterCard卡或JCB卡卡片之正面或背面標示有【台新銀行】或【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字樣者（下稱甲方信用卡）；前述VISA金融卡，係指含有VISA刷卡消費功能之甲方金融卡，卡片之正面或背面標有【台新銀行】或【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及【VISA金融卡】及【VISA】字樣者(下稱甲方VISA金融卡)。
二、乙方同意提供優惠予使用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於乙方指定營業地點刷卡消費享優惠如下：
(1) 活動期間自中華民國（下同）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乙方同意提供下列優惠予至乙方餐廳使用台新銀行信用卡/VISA金融卡刷卡消費之台新銀行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 
於乙方代理日本特約商店「大阪難波CITY」、「難波PARKS」出示優惠條碼及台新
卡可兌換滿5,000日圓折500日圓優惠券3張，優惠券可於難波CITY及難波PARKS內店鋪消費。

       注意事項:

1.本優惠條碼限於活動期間內使用，並同時出示優惠條碼及任一張台新銀行信用卡/VISA金融卡至難波CITY及難波PARKS指定櫃台，即可兌換紙本優惠券。

2.無限制每人兌換次數，優惠券遺失後將不再補發。

3.務必確認條碼之完整、清晰且可被讀取；若因出示條碼畫面問題造成無法折抵優惠，亦無法事後要求補償或提供回饋。

4.優惠券僅適用於難波CITY及難波PARKS內店鋪，部份店鋪及商品不能使用，相關優惠券使用規範依現場人員指示及公告為準。

5.單家店鋪含稅消費滿5,000日圓，可使用一張優惠券，不可一次使用多張優惠券。

6.使用時，請務必與優惠券封面一併交給店員，自行撕取無效。

7.優惠券不可兌換現金，及不得與其它優惠同時使用，另外使用本券購買的商品恕不予以退換貨。

8.台新銀行保留修改、解釋、終止活動內容細節之權利。
 (二)本次行銷活動不涉及費用交付，甲乙雙方同意，有關每次行銷活動之活動期間與詳細內容，得以經由甲乙雙方各自指定授權之權責主管E-mail互相確認，並將確認後之結果以電子檔案留存，並作為實際各檔次行銷活動內容之依據及履行。
       前載甲乙雙方各自指定之權責主管：

       甲方被授權權責主管：係指支付金融處消費經營部組長，目前為楊惠婷。

       乙方被授權權責主管：係指負責人，目前為邱浚嘉。
       前載被授權權責主管人員異動時，異動方E-mail通知被授權權責主管人員更換。

    (三)行銷活動若涉及費用者，甲乙雙方須另行簽訂增補合約或協議書。  
三、乙方同意下列事項：
         (一)乙方不得提供上述優惠時加收任何額外費用。
         (二)活動由乙方舉辦，相關成本(包括不限於舉辦活動、網站系統規劃與調整及乙方處所之廣宣所衍生費用等)由乙方自行負擔。

(三)活動期間如遇客訴，乙方須負責個案處理並得視個案情形補償予甲方信用卡

/VISA金融卡會員，有關前載成本及處理均由乙方自行負擔。

(四)如消費者向甲方反應消費爭議時，甲方可提供乙方以下之聯絡方式予消費者知
悉，並請消費者向乙方提出消費爭議，乙方於收到消費爭議時，應妥善處理。

(五)乙方客訴專線：難波CITY +81-6-6644-2960，難波PARKS +81-6-6644-7100。
(六)如因乙方未能妥善處理消費糾紛，致使甲方受有損害時(包含但不限於受主管機
關裁罰)，乙方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七)乙方應擔保提供活動內容符合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及相關法規。
四、雙方同意以甲方可利用之通訊管道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不定期向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發布第二條活動訊息，若甲乙雙方於活動時間製作與他方相關之活動廣告文宣須於活動開始前提供廣告文宣樣稿予他方審閱及經他方同意，雙方若違反本條約定致他方受有損害時須負損害賠償責任。雙方同意不定期合作舉辦聯合促銷活動，共同推展雙方業務，因此衍生之費用由雙方另行書面議定之。
五、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雙方授權他方得刊登他方之名稱或商標及與優惠活動相關圖像（片）於本合約相關廣告文宣上，惟使用方不得使用於本合約目的以外。提供方擔保所提供之名稱或商標及與優惠活動相關圖像（片）等，均無妨害善良風俗或違反國家政策、法令之情事，亦無侵害他人商標權、專利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或其他相關權利，如有涉及他人上述權利時，提供方應先行取得原權利人授權使用方使用之合法權源。若因本條事由致使用方遭第三人主張權利或涉訟或遭受政府機關處罰時，提供方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支付一切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及訴訟費用）等，並賠償使用方因此所受之損害及損失。

六、乙方（包括但不限於乙方受僱人、代理人或履行輔助人）不得無故拒絕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依本合約第二條之約定享受優惠，亦不得因此強迫要求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為本合約目的以外之其他要求。倘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與乙方因交易、服務所產生之糾紛，應由乙方自行負責，概與甲方無涉。
七、乙方（包括但不限於乙方受僱人、代理人或履行輔助人）接受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刷卡消費時，應依信用卡國際組織（或信用卡公司）之規定(由甲方提供，並應隨時更新)處理，未按規定處理所致之任何糾紛或損失時，應由乙方自行負責，概與甲方無涉。
八、本合約屬商業機密文件，除雙方另有書面特別約定或本合約另有約定外，任一方不得對外公開，或從事違反雙方業務運作或毀損他方商業形象之情事。有關甲方信用卡會員之個人資料係甲方之業務機密，乙方應依相關法令規範負保密之責，不得販售、提供或以任何形式透露予本合約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或自行使用於本合約以外之目的。倘乙方違反本條約定致甲方或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受有損害或遭受政府機關處罰時，乙方應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支付甲方因此所產生的一切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及訴訟費用）等，並賠償甲方及甲方信用卡/VISA金融卡會員因此所受之損害及損失。
九、任一方因違約致守約方因此支出任何費用、增加成本或權益受損時，違約方應對守約方負損害賠償責任，守約方並得隨時終止本合約，不受本合約第十條之限制。惟對於終止前已發生之權利義務關係，不生影響。

十、本合約有效期間，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除本合約另有約定或不可歸責於雙方事由外，任一方於本合約有效期間內均不得任意終止本合約。甲、乙雙方因本合約應履行之義務或應負之責任有未完成者，於本合約終止或有效期間屆滿後，仍應履行並完成。
十一、任一方未經他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合約之權利義務移轉或讓與第三人。
十二、本合約之效力及於乙方指定營業地點，乙方營業地點有異動時應主動通知甲方。
十三、本合約為甲、乙雙方之全部完整合意，簽約前如有任何口頭或書面之約定或條件，均已包含於本合約或為本合約所變更或排除。
十四、任一方依本合約所為之任何意思表示、請求或通知，若以書面送達他方於本合約所載之地址或任一方另以書面要求他方送達之地址，即視為送達。
十五、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法令與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雙方得另以書面協議補充或修正。倘因本合約所生爭議而涉訟，甲、乙雙方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本合約正本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以昭信守。
立合約書人：甲　方：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授權簽署人：支付金融處 黃天麟

地　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4號
統  編： 86519539
聯絡人：黃子容

聯絡電話：(02)8178-3860
乙　方：視野文化創意工作室
法定代理人：邱浚嘉
地　址：
電　話：02-8601-4912
統    編：26811291
聯絡人：邱浚嘉
聯絡電話：0988034418
中華民國108年12 月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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